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
第14條補助規定之介紹
臺中市政府政風處111.8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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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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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稱本法)於89年制定

本法修正前，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全面禁止與公職

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易行為

司法院大法官第716號解釋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工作權

本法修正後，增訂§14Ⅰ但書補助或交易行為之例外規定

及§14Ⅱ事前揭露、事後公開規定，於107.12.13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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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14條補助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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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14Ⅰ但中段-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
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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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係人申請補助常見之違法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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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人申請補助常見之違法態樣

本法新修正條文自107年12月13日施行迄今，常見地方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例如
市議員之關係人（如基金會、協會、學會、體育會、婦女會、宮廟等非營利法人
或非法人團體）申請補助而違反本法第14條規定之情形如下

1.關係人申請之補助未符合§14Ⅰ但書例外允許之規定

• 因地方政府所屬機關團體未事先將受理補助之相關資訊「以公開公平方式辦

理」公告，不符合例外允許可以補助之要件，而遭認定違反本法。

2.關係人未履行事前揭露義務

• 關係人所申請之補助雖符合「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」之要件，卻疏忽未於申請

文件檢附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

揭露表」(下稱身分關係揭露表)，而遭認定違反本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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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禁止之例外規定

法務部108年11月14日法廉字第10800074540號函釋

• 除須有補助法令依據外，並須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，亦即機關團體於

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，個案應將「補助之項目」、「申請期間」、「資格條

件」、「審查方式」、「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」、「全案預算金額概估」

等6項資訊，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。

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，難謂符合前開要件

• 如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(如：公告對民間團體補捐助作業要點)，未充分揭露

上開申請及審查等資訊，難謂符合前開「公開公平方式｣之要件

§14Ⅰ但中段-公職人員
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
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

何謂『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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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禁止之例外規定

指每筆新臺幣1萬元

同一年度(每年1/1至12/31)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
逾10萬元

超過一定金額，全部補助或交易均為違法

§14Ⅰ但標的為機關團體所提供，並以公定價格交易

§14Ⅰ但公營事業運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§14Ⅰ但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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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人事前揭露義務

揭露與公開

§14Ⅱ於申請或投標時據
實表明身分關係

如係以公開公平方式
辦理之補助、不利公
益為由專案核定之補助
，於申請或投標前應填
寫「身分關係揭露表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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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團體事後主動公開

§14Ⅱ於申請或投標時據實
表明身分關係、機關團體
於補助交易成立後須主動
公開

§14Ⅲ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
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

揭露與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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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禁止之例外規定
§14Ⅲ利用電信網路
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
上查詢

機關團體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，應於30日內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

供公眾線上查詢方式，主動公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(細則§27)

• 機關團體30日內主動公告義務時間之起算點，以交易行為決標(經公告

程序辦理之限制性招標為議價完成)時起算；於補助行為係機關團體補

助核定時起算。

• 主動公告期間參照行政罰法第27條裁處權時效3年規定，機關團體上網

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3年。

• 事前揭露表則併同交易或補助文件，由各機關團體依檔案法規定保存。

機關團體辦理公開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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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舉辦利衝法座談會，期有效減少地方
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違反本法第14條規定

會議目的

111.6.29舉辦「如何避免公職目的人員
之關係人向直轄市政府申請補助違反公
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座談會」

邀集各直轄市政府秘書長(副秘書長)、法
務部及審計部共同座談

研議如何透過補助機制調整，避免關係
人動輒因申請補助而違反本法受罰

會議結論
為保障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合法權益，請
直轄市政府所屬局處將受理補助資訊充
分公開，以符合本法「以公開公平方式
辦理」

於受理補助作業流程中，建立提醒關係
人身分關係揭露機制，並主動提供身分
關係揭露表

「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」之補助資訊公
開作法，及提醒身分關係揭露機制，予
以制度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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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府研擬之因應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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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政風處研擬之相關因應措施並於本次會報提案討論

(二)於補助公告或申請文
件中，增列關係人須
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
違反者之裁罰等提示
文字，並於申請文件
中納入身分關係揭露
表供關係人填寫

(一)補助公告應載明補助
項目、申請期間、資
格條件、審查方式、
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
金額上限、全案預算
金額概估等6項資訊，
並透過網路充分公開

(三)補助資訊除於機關網
頁公告外，應同步匯
入本府全球資訊網>
市民服務>福利及照
護專區，以利市民取
得補助資訊

本府政風處研擬製作檢核表，提
供各機關據依據檢核項目，完備
下列補助公告作業程序

 俟主席裁示通過後，函請本府各機關據以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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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政風處研擬相關因應措施並於本次會報提案討論

 俟主席裁示通過後，函請本府各機關據以執行

以公開
公平方
式辦理

建立提
醒機制

提供身
分關係
揭露表

整合補
助資訊

『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業檢核表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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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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